[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bookmark4][bookmark: bookmark5]关于开展博士申请内聘副教授工作的通知

校属（附属）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江西中医药大学内聘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暂行办法》（校发〔2019〕23号）及学校会议精神，凡未取得副高及以上职称的校本部引进及委培博士可内聘副高；聘期内，享受学术待遇（主要包括：以教授或副教授身份开展对外交流学术讲座，申报科研项目，申请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申请省级、校级人才项目等），不兑现经济待遇。在学校承担了教学工作且在内聘后继续承担教学工作任务的附属医院博士，由附属医院负责推荐申报、管理。
[bookmark: _GoBack]请各有关博士向所在部门、单位申报，部门、单位汇总后于10月24日前发邮件至615508085@qq.com，邮件标题为“XXX（部门、单位）申请内聘副高汇总”，逾期不再接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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